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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1537][bookmark: BookMark2]前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
本文件由遂宁市遂宁鲜农业公用品牌发展协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遂宁市遂宁鲜农业公用品牌发展协会、遂宁市农业农村局、成都尚希安农业信息咨询有限公司、成都市农林科学院、成都市标准化研究院。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T/XXX XXX X —X XXX
T/SNX 14-2022

III
II
[bookmark: BookMark4]

遂宁鲜 无抗猪肉
[bookmark: _Toc24884218][bookmark: _Toc17233333][bookmark: _Toc26986771][bookmark: _Toc26648465][bookmark: _Toc26986530][bookmark: _Toc17233325][bookmark: _Toc24884211][bookmark: _Toc26718930][bookmark: _Toc22982]1 范围
[bookmark: _Toc24884212][bookmark: _Toc17233326][bookmark: _Toc24884219][bookmark: _Toc17233334][bookmark: _Toc26648466]本文件规定了遂宁市无抗猪肉生产的技术要求、检验方法、检验规则及标识、包装、贮存和运输。 
本文件适用于遂宁市行政区域内无抗肉猪经检验检疫、屠宰加工的鲜（冻）猪肉。 
[bookmark: _Toc26986531][bookmark: _Toc26986772][bookmark: _Toc26718931][bookmark: _Toc20057]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2707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鲜（冻）畜、禽产品
GB 276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 
GB 276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 
GB 5009.22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挥发性盐基氮的测定
GB 6388  运输包装收发货标志 
GB 7718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
GB 1269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畜禽屠宰加工卫生规范
GB 13078  饲料卫生标准
GB 18394  畜禽肉水分限量 
GB 20799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肉和肉制品经营卫生规范
GB 3165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兽药最大残留限量 
GB/T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T 17996  生猪屠宰产品品质检验规程
GB/T 19424  天然植物饲料原料通用要求
GB/T 20014.6  良好农业规范 第6部分：畜禽基础控制点与符合性规范
GB/T 20014.9  良好农业规范 第9部分：猪控制点与符合性规范
GB/T 22141  混合型饲料添加剂酸化剂通用要求
GB/T 23181  微生物饲料添加剂通用要求
GB/T 39235  猪营养需要量
JJF 1070定量包装商品净含量计量检验规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兽药典》（2020版）
[bookmark: _Toc19920]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bookmark: _Toc72420156][bookmark: _Toc6534]3.1 无抗猪肉
无抗生猪经检验检疫 、屠宰加工生产的鲜（冻）猪肉。
3.2 无抗饲料
在生产、存储和运输过程中不添加抗生素、不受抗生素污染，符合国家法律法规要求、经国家或国际标准规定的检测方法未检出任何抗生素的饲料。
[bookmark: _Toc11975]4 饲料要求
[bookmark: _Toc18682]4.1 饲料原料
4.1.1 饲料原料应符合GB 13078的相关规定，饲料营养成分按照GB/T 39235要求执行。
4.1.2 宜在生猪饲料中添加天然植物饲料原料、微生物制剂、酸化剂和中兽药等。
4.1.3 天然植物饲料原料参照GB/T 19424的规定；微生物饲料添加剂应符合GB/T 23181的要求；酸化剂应符合GB/T 22141的要求；中兽药应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兽药典》（2020版）的要求。
[bookmark: _Toc29063]4.2 配合饲料
4.2.1 在配合饲料生产、存储和运输过程中不添加抗生素、不受抗生素污染，经国家或国际标准规定的检测方法不应检出任何抗生素。
4.2.2 无抗配合饲料生产之前应对生产场地、设备、工具、容器等进行彻底清理，防止药物污染，生产过程应符合农业农村部发布的《饲料质量安全管理规范》要求。养殖场自配配合饲料应符合GB/T 20014.6及GB/T 20014.9要求。
[bookmark: _Toc18208]5 饲养要求
无抗生猪应在独立养殖场饲养，养殖期间使用无抗配合饲料饲养，全程不饲喂含抗生素类药物的饲料和饮用水，不使用抗生素类药物进行疾病预防及治疗。
[bookmark: _Toc31366]6 屠宰加工要求
6.1 宰前要求
6.1.1 用于屠宰的无抗生猪应来自非疫区，不与其他生猪混运，运输车辆应符合相关标准的要求，定期清洁、消毒并保存记录。
6.1.2 屠宰前不与其他生猪混圈静养，屠宰前喷淋干净，宰前检验应参照GB/T 17996的相关规定。
6.2 屠宰加工
屠宰加工应符合GB 12694及其他相关检验检疫规定。屠宰过程不应交叉进行。屠宰分割后不得检出抗生素。
[bookmark: _Toc7665]7  产品要求
7.1 感官指标
表1 感官要求
	项 目
	鲜猪肉
	冻猪肉（解冻后）

	色泽
	色鲜红、有光泽、脂肪乳白色
	色鲜红，有光泽，脂肪乳白

	状态
	有弹性、指压后立即恢复
	有弹性，肉制紧密、指压后恢复较慢

	气味
	具有鲜猪肉固有的气味、无异味
	具有鲜猪肉固有的气味、无异味



7.2 理化指标
应符合GB 2707的相关规定。
7.3 污染物限量
应符合GB 2763的相关规定。
7.4 农药残留限量
应符合GB 2763的相关规定。
7.5 兽药残留限量
应符合GB 31650的相关规定。
7.6 净含量
按照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定量包装商品计量监督管理办法》的规定测量。
[bookmark: _Toc11335]8 检验方法
8.1 感官指标检验取适量样品放于洁净白色盘，在自然光下进行。
8.2挥发性盐基氮按照GB 5009.228中规定的方法检测。
8.3污染物限量按照GB 2762规定的方法检测。
8.4农药残留限量按照GB 2763中规定的方法检验。
8.5兽药残留限量按国家有关规定和公告中的方法检测。
8.6净含量参照JJF 1070规定的方法测定。
[bookmark: _Toc17199]9 检验规则
9.1 原辅料检验
原辅料入库需经检验合格或获取产品检验合格证明后方可入库。
9.2 出厂检验
9.2.1 每批产品需经检验合格后方可出厂。
9.2.2 出厂检验项目为：感官要求、净含量、标识、包装。
9.3 型式检验
9.3.1 产品正常生产时每年不少于2次型式检验；有下列情况时也应进行型式检验。
a）原料来源、生产工艺、设备发较大变化或主要设备更换，可能影响产品质量时；
b）停产3个月以上恢复生产时；
c）出厂检验的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有较大差异时；
d）食品安全监督机构提出要求时.
9.3.2 型式检验项目按照本文件规定的全部项目，或按照国家有关部门确定的项目执行。
9.4 判定规则
产品经检验，所检项目全部符合本标准规定，判定该批产品为合格。若出现不合格项目时，则从该批产品中随机抽取2倍量样品进行复检，复验合格则判定该批产品合格；如仍有不合格项目，则判定该批产品为不合格。微生物项目不得复验。
[bookmark: _Toc30120]10  标识、包装、运输、贮存
10.1 标识
10.1.1 产品标志、标签应符合和GB 7718的规定，并标注“无抗”标识。包装储运图示标志应符合GB/T 191的规定。
10.1.2 每片猪肉应有字迹清晰的检验合格印章和检疫验讫印章，印色用食品级色素配制。
10.2 包装
包装材料应符合食品安全标准及有关规定，封口严密，包装牢固。
10.3 贮存和运输
10.3.1 无抗猪肉的贮存、运输应符合GB/T 20799的相关规定。
10.3.2 产品不得与有毒、有害、有异味、易挥发、易腐蚀的物品同库贮存。
10.3.3 产品不得与其他猪肉混存、运输。
10.4 保质期
在符合本标准规定条件下，产品在0-4℃条件下保质期为5天，-18℃下保质期为12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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